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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護理學會 函
地址：106439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81
號4樓
聯 絡 人：趙紫宇
電　　話：(02)2755-2291分機50
傳　　真：(02)2325-8652
電子郵件：tzuyu@twna.org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廖字第11302003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。 (113A000830_1_08132139423.pdf)

主旨：本會將舉辦113年度第12屆「南丁格爾學苑護理領導人才

培訓」，歡迎推薦貴屬參訓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培訓目的：本會為積極培育具前瞻性、國際觀，能與其他

專業團體建立策略聯盟及參與政策制定與政策遊說的護理

領導人才，以促進及提升護理人員和專業之相關權益，特

舉辦本培訓課程。

二、培訓日期：113年8月16~18日(星期五~星期日)

三、培訓地點：台灣護理學會九樓國際會議廳(台北市大安區信

義路四段281號9樓)

四、培訓人數：30~35人。

五、參訓學員資格、權利與義務、上課規範、請假及退訓規定

請參閱「南丁格爾學苑護理領導人才培訓要點」。

六、受推薦者經本會審核錄取後，如放棄參訓，推薦單位不得

另派替代人選。另，若受推薦者於參訓後，自行申請退訓

或未於期限內繳交各項評量(包含自我評估量表初評及追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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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量)及報告(包含心得報告、促進護理專業發展之承諾期

中及期末報告)，將影響下次推薦單位參訓資格。

七、推薦方式

(一)須由服務單位推薦符合資格者，且受推薦者有意願參訓

並可全程參與。不受理個人報名。

(二)請於5月31日(星期五)前至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

gle/Ju8nUMnU9Z4856V98，填妥相關資料，並將以下文件

(依序組合成1個PDF檔)上傳。

１、113年度會員證明(可自本會網站會員專區下載)

２、護理師證書影本

３、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

４、經歷證明文件影本

５、聲明切結書

八、隨函檢附資料如下，亦可至本會網站：www.twna.org.tw

【最新消息】下載：

(一)南丁格爾學苑護理領導人才培訓要點

(二)南丁格爾學苑護理領導人才培訓課程表

(三)交通資訊

(四)聲明切結書

(五)注意事項暨自我檢查表

(六)線上報名(Google表單)操作手冊

九、遴選結果將於7月5日(星期五)公告於本會網站：www.twna.

org.tw【最新消息】。

正本：各醫療院所、各級學校、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及全聯會、衛生局、護理相關團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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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會理監事及相關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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